附件2
2022-2023学年苏州城市学院“优秀分团务中心”评比考核表
	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标准
	需提供佐证材料清单
	自评得分
	团委复核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8分）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员青年头脑，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常态化开展“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各团支部每学年至少组织化开展6次集中理论学习，每次学习参与率不低于95%。6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均高于95%得8分，5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6分，4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4分，3次集中理论学习参与率高于95%得2分，低于3次（不包含3次）不得分。（8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青年大学习
（5分）

	加强对各基层团支部“青年大学习”的监督跟踪，督促学院团员青年积极学习“青年大学习”网上团课，根据青年大学习开展情况予以定级，60%以上给予相应分值：100%得5分，90%及以上4分，80%-90%（不含90%）3分，70%-80%（不含80%）2分，60%-70%（不含70%）1分，60%以下不得分。（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青马工程”培训
（5分）
	协助学院按要求开展院级“青马工程”培训。（5分）。
	提供学院“青马工程”培训课程详情。
	
	

	基层支部建设
（26分）

	1.协助学院实施“两清单一创争三落实”支部建设计划。落实高校基层团支部工作清单，执行“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积极申报省级、校级“百强千优基层团支部”创建活动，落实三项举措。（10分）
	1-1 提供团支部工作清单情况报告（包括支部数量、覆盖率、特色做法等，凝练精简）；
1-2 2022年度《团支部星级等次信息汇总表》；
1-3 提供一份支部工作成绩单；
1-4 提供团建指导员指导团支部结对共建工作以及开展支部书记培训活动的材料。
	
	

	
	2.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协助学院着力增强团支部政治教育功能，推动理论学习规范化；结合重要节点统筹组织下辖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一般每月至少开展1次；帮助下辖团支部结合团员先进性评价和年度教育评议每年至少开展1次组织生活会，进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团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团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协助学院加强班级团支部与班委会一体化运行，关怀帮扶困难团员，维护和执行团的纪律，依规稳妥处置不合格团员。（8分）
	2-1 提供“三会两制一课”相关材料（包括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团小组会、团员教育评议制度、团员年度团籍注册制度和团课的开展情况）
2-2 提供主题团日活动相关材料（包括举办主题团日活动次数，主题团日活动到场团员数占本团支部团员总数比例，活动主题以及开展状况等）
2-3 提供一份组织生活会的评比结果（包括团员先进性评价结果和教育评议结果）
	
	

	
	3.协助学院加强团支部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增加先进团支部，提升中间团支部，整顿后进团支部，创新发展新型团支部；组织做好团支部“双述双评”与“对标定级”工作；落实团支部成绩单工作且成绩单在团支部“评星定级”中应用。（8分）
	3-1 提供“双述双评”与“对标等级”评定结果
	
	

	推优入党
（8分）


	认真贯彻执行《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青发[2019]9号），协助学院落实“两个一般、两个主要”的规定，做好“推优”入党工作。（8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智慧团建”信息系统管理
（20分）
	1.落实团组织、团干部、团员录入与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完成率100%。（5分）
	1-1 提供团组织、团干部、团员录入名单。
	
	

	
	2.完成激励录入工作，录入率100%。（5分）
	2-1 提供激励录入工作完成证明。
	
	

	
	3.完成“学社衔接”工作，完成率100%。（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4.完成专题学习录入工作，完成率100%。（5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团员管理
（14分）
	1.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做好团员身份认定工作。（4分）
	1-1提供团员名单；
1-2提供团员身份认定工作报告（包括材料不全以及入团年龄问题等情况处理结果）。
	
	

	
	2.协助各基层团支部做好团费收缴与管理工作。（4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3.协助学院做好发展团员工作，严格入团程序，入团志愿书与记事簿填写无误并及时录入“智慧团建”系统。（4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4.加强和改进流动团员管理。（2分）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媒体建设
（14分）
	1.做好新媒体管理员队伍建设，及时开展相关人员培训工作；做好本单位新媒体平台运营和建设，做到“三审三校”，根据各单位媒体平台运营情况分为好、较好、一般三个等次（比例40%、40%、20%），分别赋分5分、3分、1分。
	提供本单位新媒体平台信息报告（包括新媒体培训情况、平台账号、管理情况、关注人数、年度发布推送以及阅读量和点赞量等）
	
	

	
	
	
	
	

	
	2.做好向“团聚翠微”供稿工作，用稿数达10篇以上（4分），5-10篇（2分），低于5篇（1分）。（4分封顶）
	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3.做好本单位媒体宣传工作，除实践志愿板块，市厅级（含校级）媒体报道加1分，省级媒体报道加3分，国家级媒体报道加5分。
	提供媒体宣传清单，并标注媒体级别
	
	

	加分项

	与校级团委团务中心上下联动，积极承办校级团委团务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酌情加1-5分。
	[bookmark: _GoBack]提供活动相关资料。
	
	

	扣分项

	1.二级学院团委及所辖团学组织及个人出现舆情和重大风险，影响恶劣。酌情扣1-5分。
	
	
	

	
	2.学院团务中心核心及骨干成员出现违法违纪行为。酌情扣1-5分。
	
	
	

	
	3.学院团务中心未能及时协调总体工作，出现上交材料缺漏或逾期状况。酌情扣1-5分。
	
	
	



